
法規名稱：補習及進修教育法 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2 年 01 月 30 日 

第 1 條 

補習及進修教育，以補充國民生活知識，提高教育程度，傳授實用技藝， 

培養健全公民，促進社會進步為目的。 

第 2 條 

本法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：在中央為教育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 

在縣 (市) 為縣 (市) 政府。 

第 3 條 

補習及進修教育區分為國民補習教育、進修教育及短期補習教育三種；凡 

已逾學齡未受九年國民教育之國民，予以國民補習教育；已受九年國民教 

育之國民，得受進修教育；志願增進生活知能之國民，得受短期補習教育 

。 

第 4 條 

國民補習教育，由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附設國民補習學校實施之。國民小 

學補習學校分初、高級二部，初級部相當於國民小學前三年，修業期限為 

六個月至一年；高級部相當於國民小學後三年，修業年限為一年六個月至 

二年。國民中學補習學校相當於國民中學，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三年。 

第 5 條 

進修教育，由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依需要附設進修學校實施之。進修學校分 

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學校、專科進修學校、大學進修學校三級。各級進修 

學校，由同級、同類以上學校附設為限。 

偏遠地區應加強進修學校之設立。 

第 6 條 

短期補習教育，由學校、機關、團體或私人辦理，分技藝補習班及文理補 

習班二類；修業期限為一個月至一年六個月。 

第 7 條 

國民補習教育、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教育，得視需要以在監、隨營補習或 

進修等方式為之；其師資、課程與教材、成績考核、修業期限、學籍管理 

、證書之頒發、撤銷、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 

同相關主管機關訂定辦法實施之。 

第 8 條 

國民中學畢業未繼續受教育者，得實施部分時間之職業進修教育，至十八 

足歲為止；其實施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。 

第 9 條 

國民補習學校、進修學校及短期補習班之設立、變更或停辦，依下列各款 

之規定： 

一、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習學校，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。 



二、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學校，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。 

三、專科以上進修學校，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。 

四、短期補習班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；其設立、 

    變更、停辦及立案之條件與程序、名稱、類科與課程、修業期間、設 

    備與管理、負責人與教職員工之條件、收費、退費方式、基準、班級 

    人數與學生權益之保障、檢查、評鑑、輔導、獎勵、廢止設立之條件 

   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準則規定；其相關管 

    理規則，並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上開準則定之。 

前項第四款之負責人與教職員工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： 

一、有性侵害、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，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 

二、對他人為性騷擾，經依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科處罰鍰確定。 

三、行為不檢損害兒童權益，其情節重大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 

四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。 

短期補習班負責人有前項情形者，應廢止其設立許可，教職員工有前項情 

形者，應予解聘或解僱。 

短期補習班聘用、僱用之教職員工有第二項規定之情形，或聘用教職員工 

前，應準用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之規定，辦理通 

報、資訊蒐集及查詢事項。 

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學生權益之保障，包括短期補習班應與學生訂定書面契 

約，明訂其權利義務關係，其書面契約之格式、內容，中央主管教育行政 

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。 

第 10 條 

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之授課，得採按日制、間日制或週末制；其 

教學內容，以適應學生學習及社會需要為準。 

第 11 條 

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之教學科目，每週教學時 (節) 數、課程標 

準、設備標準、畢業條件及實習規範，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。 

第 12 條 

補習及進修教育，除以一般方式施教外，得以函授、廣播、電視、電腦網 

路等教學方式辦理。 

第 13 條 

國民小學補習學校無入學資格限制。國民中學補習學校及各級進修學校之 

入學資格，以具有規定學歷，或經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，或具有同 

等學力者為限。 

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之入學方式，須經入學考試合格、甄試錄取 

、登記、分發或保送入學，其注意事項由各校自訂。 

第一項自學進修學力鑑定之範圍、考試辦理機關、每年舉辦之次數與時間 

、考試科目、應考資格、證書之頒發、撤銷、廢止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

，及同等學力之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。 

第 14 條 

進修學校之學生申請緩徵，依兵役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
第 15 條 

國民補習學校、高級中學及職業進修學校學生，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，准 

予畢業，並由學校給予畢業證書，具有同級、同類學校之畢業資格。 

專科以上進修學校學生，修滿規定學分，成績及格者，准予畢業，並由學 

校給予畢業證書 (或學位證書) ，具有同級、同類學校之畢業資格。 

第 16 條 

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學生修畢與同級、同類學校相當年級之主要 

科目，成績及格者，得申請轉學同級、同類學校程度相銜接之班級。但有 

入學年齡之限制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第 17 條 

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，置校長一人，綜理校務。各學校附設國民 

補習學校或進修學校之校長，得由各該學校校長兼任。 

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，置校務主任一人，由原屬學校專任教師兼 

任，襄助校長推展校務。 

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，其員額編制表由各校依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

機關所定之員額編制標準定之。 

第 18 條 

各學校附設之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之教師，由校長依法聘請合格人員 

充任之；職員由校長指派現有人員兼任或依聘僱相關法規進用。 

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之教職員資格、待遇及保障等，適用同級、 

同類學校之有關規定。 

第 19 條 

專科以上學校，得依實際需要，設置與各該學校程度相當之進修科目，選 

取合格學生，修業完畢，成績及格者，由學校給予各該科目之學分證明書 

。經入學同級學校者，如所修之學分與所習系、科之學科名稱、學分數目 

均相同時，應酌予採認。 

第 20 條 

專科以上學校，應就其所設系、科 (組) 性質相近者，配合社會需要，辦 

理推廣教育。 

第 21 條 

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免收學費，得酌收其他費用；各級進修學校得比照各同 

級、同類學校收費，其收費標準，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定之；專科 

以上學校辦理推廣教育之收費，須經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。 

第 22 條 

私立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校，依本法之規定辦理。本法未規定者，依私 

立學校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。 

第 23 條 

短期補習班得招收外國人；其招生條件與方式、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

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同相關主管機關定之。 



第 24 條 

未依法申請核准立案，而以補習班或類似補習班名義擅自招生者，由直轄 

市、縣 (市)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命其立即停辦，並公告之；其所使用之器 

材、設備得沒入；其負責人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；經 

處罰鍰後仍不遵令停辦者，得按日連續處罰。 

依前項規定所處之罰鍰，經限期繳納，屆期仍未繳納者，由直轄市、縣 ( 

市)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移送強制執行。 

第 25 條 

短期補習班辦理不善、違反本法或有關法令或違反設立許可條件者，直轄 

市、縣 (市)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情節分別為下列處分︰ 

一、糾正。 

二、限期整頓改善。 

三、停止招生。 

四、撤銷立案。 

第 26 條 

本法修正施行前，依本法單獨設立辦理補習及進修教育之學校，其變更及 

相關事項，依同級、同類學校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27 條 

本法施行細則，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。 

第 28 條 

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

